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析下步攻坚形势，一一指出发现的突出扬尘问题，提出了具体

的处理意见。就保持攻坚态势、确保攻坚成效，高喜东要求，

一是源汇区、经济技术开发区要增加南环路洒水频次和雾炮作

业，达到 24 小时保湿。要强化全民环保意识，排查南环两侧的

企业、空院，落实门前三包，彻底清除尘土，解决南环路上的

扬尘污染顽疾。二是昌建城和发展路与金山路交叉口道路施工

工地要落实“六个百分之百”，市住建局扬尘办、市城管局对

其督促整改，从重处罚，扣押非法营运渣土车，记入不良记录，

依法向公安机关移交施工负责人。三是市攻坚办、城管局、召

陵区和漯河泰威新型墙体材料有限责任公司要尽快湿法清运露

天堆料，并将其纳入市污染防治攻坚办重点管理点位。四是各

部门要坚持不懈联合执法，保持风雷行动高压态势。要全面核

查集中供暖、雨污分流等市政工地，督促其落实扬尘治理措施，

当好全市行业典范和标兵。    

高喜东强调，要坚持问题导向，找准问题，对症施治，发

现的各项问题必须立即整改到位。各县区各部门要以“治扬尘、

降指数”为目标，保持定力，保持韧劲，做好各阶段管控计划，

监管的点位要精准，治理的体系要完善，确定的目标任务要逐

月逐周逐天分解，压力要层层传导到位。要加强宣传，强化全

民环保意识，组织媒体开展市民发问等活动，坚定不移地宣传

风雷行动的成效和意义，营造良好的攻坚舆论氛围。 

省污染攻坚第十一督导组向我市有关部门交办扬尘污染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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治问题  4 月 9 日下午，省污染攻坚第十一督导组召集市住建、

交通、水利、城管、城投等部门分管负责人召开扬尘治理工作

座谈会，就扬尘治理工作听取情况汇报和意见建议，分析扬尘

治理工作形势，交办有关问题，研究对策措施，就下步加大扬

尘治理管控和督导力度提出要求。会上，省污染防治攻坚第十

一督导组就南环路坑槽修补，以及国控站点周边环境综合治理

等问题进行了现场交办，就个别部门监管责任不清、履职尽责

不力、推诿扯皮问题进行了再认识，再部署，再动员，要求要

坚持问题导向，立行立改，督政督责。 

临颍县委书记陈红阳督导 107 国道沿线环境综合整治工作   

4 月 11 日，临颍县委书记陈红阳带队督导 107 国道沿线环境综

合整治工作，了解工作进度，并对存在问题提出明确要求。陈

红阳强调，要深刻认识开展 107 国道沿线环境综合整治，提升

过境道路美化绿化水平，是改善人民群众出行道路交通环境，

促进乡村振兴的一项重要活动。各相关单位要切实提升站位，

迅速行动，按照“属地管理、部门联动、依法整治、整体推进”

的工作方针，加快推进清理，积极破解遇到的困难和问题，早

日实现道路两侧无违章建筑，道路沿线环境干净、整洁、美观。 

源汇区区长王凯杰夜查污染防治攻坚工作  4 月 8 日晚，源

汇区区长王凯杰不发通知、不打招呼、直奔现场，先后到 G107

汽车尾气检测站、绕行检查站、部分施工工地、重点区域餐饮

经营户等地，带队随机夜查辖区污染防治攻坚工作开展情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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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凯杰要求，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，采取得力

举措，扎实开展餐饮油烟治理，确保整治效果不反弹；要优化

G107 综合检查站人员力量，做好值班值守，建立完善联动机制

和应急处置预案，保障过往车辆安全通行；要督促施工工地严

格落实“一长三员”责任，紧扣标准，抓好工地扬尘污染防治

措施。 

经开区管委会主任赵焕林实地督导环境治理工作  4 月 10

日，经开区管委会主任赵焕林先后来到宏图食品产业园、卫龙

食品工业园、统一二期、液压科技产业园、昌建壹号院、立达

创业孵化园等项目施工工地，以及南兴路、衡山路、东方红路、

燕山路、韶山路等重点道路、重点区域，实地督导环境污染防

治措施落实情况。赵焕林指出，2019 年经开区环境治理工作依

然艰巨，相关单位要全面提升政治站位、提高治污能力、夯实

治污责任，团结一心严格抓好污染防治工作。各职能单位要转

变观念，高度重视现场环境治理工作，切实发挥职能监管作用，

高标准、严要求，进一步加大检查力度，明确责任、处罚到位，

确保各项治理措施落地生效。 

示范区党工委书记王彦民实地督导污染防治攻坚工作  4

月 8 日，示范区党工委书记王彦民带领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先后

来到建业桂园、西湖学校、沿河 ppp 项目、龙江路等地，实地

督导污染防治攻坚工作。王彦民强调，一是高度重视，切实增

强污染防治攻坚责任感和紧迫感，勇于担当，狠抓落实，全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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改善辖区环境质量。二是突出重点，对辖区重点项目、重点道

路进行全方位地排查整治，发现问题，立行立改，确保严格落

实“六个百分之百”。三是加强配合，各部门要强化统筹协调，

形成合力，把各项工作做细做实，在加快重点项目建设的同时，

严格落实各项污染防治措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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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：省环委办，省督察办，省大气攻坚办，市委常委，市污染防治攻坚

战领导小组，市人大常委会主任，分管副主任，市政府副市长，市

政协主席，分管副主席。 

送：市委办公室，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市政府办公室，市政协办公室。 

发：各县区党委（党工委）、人民政府（管委会），领导小组成员单位。 
 


